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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恒香港青年獎學金計劃 
申請表 

 

 

 

 
甲部 (由申請人填寫) 

(A) 個人資料 

1. 英文姓名 (請以正楷填寫，先填寫姓氏)： 

 

  先生 ／小姐 

 

2. 中文姓名 (如適用)：   

 

3. 出生日期： 日/ 月/ 年/ 出生地點：   

 

4. 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 

 

5. 住址：   

 

6. 住宅類型： 

 

□ 租住房屋： □ 分間樓宇單位（劏房） □公屋 □居屋 □私人房屋 

 

□ 私人擁有物業（包括已購買的公營房屋或居屋） 

 

□ 其他(請註明)：   

 

7. 聯絡電話：  

 

8. 電郵：   

 

9. 就讀學校：   

 

10. 就讀年級：   

 

 

相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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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家庭資料 

1. 申請人的父母及已成年的同住兄弟姊妹 
 

姓名  

年齡 
與申請人
的關係 

最高學歷 現職 月薪 
中文 英文 

    

父 
   

    

母 
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2. 申請人就讀日校的兄弟姊妹 
 

姓名  

年齡 
與申請人
的關係 

 

學校/年級 
中文 英文 

     

     

     

3. 你的家庭成員是否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？ 

□ 是 □ 否 □ 申請中 

4. 你是否獲政府學生資助津貼？ 

□ 是（獲資助金額： ） □ 否 □ 申請中 

 

5. 你是否獲其他機構學生資助津貼？ 

□ 是（獲資助金額： ） □ 否 □ 申請中 

 

6. 你在過去 12 個月內是否領取其他經濟援助？ 如有，請說明援助的類別和金額。 
 

□ 是，請說明：  □ 否 
 

□ 申請中，請說明：   

(C) 學歷及其他資料 

1. 所就讀的小學和中學(包括非本地學校) 
 

學校 
年份及月份 

年級 由 至 
 

月/ 年/ 月/ 年/ - 

 
月/ 年/ 月/ 年/ - 

 
月/ 年/ 月/ 年/ - 

 
月/ 年/ 月/ 年/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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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請人在初中曾參與的課外活動職位 
 

學年 學會 /  組織 *職位 

/ 
  

/ 
  

/ 
  

*請填寫成員 / 主席 / 副主席 /  委員會委員 

 

3. 在初中內的服務 

 

(a) 學校服務 
 

學年 **職位 

/ 
 

/ 
 

/ 
 

**請填寫領袖生 / 班長 /  其他學校服務 
 

(b) 社區服務 
 

學年 組織 服務 

/ 
  

/ 
  

/ 
  

 
4. 在初中所獲的獎學金 /  獎項 

 

學年 獎學金 /  獎項名稱 所獲的獎學金金額 (港幣) 

/ 獎項 

/ 
  

/ 
  
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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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未來計劃 

請以不多於 300 字，說明你期待透過高等教育所達致的目標，與及你在完成課程後如何回饋社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(E) 分享 

請以不多於 300 字，分享你在過去逆境自強的經歷。 



5 獎學金 2024/2025  

(F) 承諾及聲明 

 
( 1 ) 本人承諾持續以積極學習態度終生學習，言行端正，律己守法，以維護社會的正面形象為己任，

並致力為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。 

 
( 2 )  本人茲聲明本人在此申請表上所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訛。本人明白必須保持良好及正確行為，若

在領取獎學金期間觸犯任何刑事罪行，或未能貫徹履行以上(1)項之承諾，得由德恒香港全權

決定隨時取消本人的獎學金資格、即時停止發放獎學金或要求退回獎學金。 

 

 

 
 

日期 ：  申請人簽署 ：    
 

 

 

 

 

 

（一）申 請 所 需 證 明 

 
1. 申請人在遞交已填妥的申請表格時，須連同香港中學考試成績表副本一同傳送到郵箱︰

ernestchung@dehenglaw.com.hk並於主旨列明 “申請獎學金”。 

 

（二）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

1. 你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將用以辦理德恒香港獎學金的申請。個人資料的提供純屬自願

性質。若你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料，我們可能無法辦理你的申請。 

 

2.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在下列情況下向有關方面披露： 

(i) 因應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用途；或 

(ii) 在你同意下披露；或 

(iii) 在法例授權或規定的情況下披露。 

 

3. 資料當事人有權根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486 章）第

18 和 22 條，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，查閱和更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。如對收

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， 包括查閱及更正資料，請聯絡德恒香港(電話： 3916 

3333，傳真：3157 0888，郵寄：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5號衡怡大廈28樓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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